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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科委规范〔2019〕1 号

普陀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入库管理办法(试行)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所指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指经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区科委）入库通过，为创业企业、创业团队提供创

新创业服务，具备一定物理空间、管理机构、配套设施，并能

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等基础保障服务的创新创业载体，包含众创

空间、新型孵化器、加速器等各类创新孵化载体。

二、入库条件

（一）申报科技企业孵化器入库，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管理单位为在普陀区依法登记注册

并纳税,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运营主体,实际运营时间六个月

以上，注册资本实缴额不低于 50 万元。

2.具有 500 平方米以上的固定场所作为集中孵化场地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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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租赁场地的，应保证 3 年以上有效租期，能够为创新创业者

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开放式办公空间及会议、文印等相关服务。

3.科技企业孵化器拥有为创客提供创新创业辅导的专业团

队；运营主体管理运作规范，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。具

有完善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和创业企业（团队）管理制度，有

明确的服务对象评估筛选、毕业与退出机制，具有较完善的入

孵企业数据统计机制。

4.科技企业孵化器已入驻创业企业、创业团队不少于15个，

在孵企业应有 30%以上已申请知识产权。

（二）科技企业孵化器内的创业企业、创业团队须符合以

下条件：

1.创业企业应在普陀区工商税务注册登记，新办企业入驻

时注册时间一般不超过 6 个月、新引进企业入驻时注册时间一

般不超过 24 个月；创业企业（项目）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内培育

时间一般不超过 48 个月。

2.创业企业（项目）应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导向。

（三）科技企业孵化器内的毕业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中至

少二条：

1.有自主知识产权；

2.连续 2 年营业收入累计超过 600 万元或者当年营业收入

超过 400 万元；

3.获得投资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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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被兼并、收购或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。

三、入库程序

（一）申报程序

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向各重点地区投资促进分中心

提出申请，同时填报《普陀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入库申请表》并

提交相关佐证材料，一式两份。佐证材料主要包括单位营业执

照、空间管理人员信息、场地产权（租赁）证明、可为创业者

提供的相关服务证明、在孵及毕业企业情况等。

（二）审核程序

1.由各重点地区投资促进分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

查，并提交至区科委。区科委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请入库单位

进行材料初审，并视情到实地考察后，出具是否准予入库的推

荐意见。区科委对申请入库单位进行复审并决定是否入库。

四、考核及扶持政策

（一）对已入库单位，区科委将择优向市科委推荐申报国

家级、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。

（二）对已入库单位，区科委择优推荐申报上海市创新创

业服务体系建设（如:众创空间“三化”培育或培育引导）等国

家级、市级资助类项目。

（三）区科委每年度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入库的科技

企业孵化器开展绩效评估（评估指南另定）。对评估通过的单

位按有关规定予以一次性资助，对评估不通过的单位予以警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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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连续两年评估不通过的单位将从库中除名，并予以摘牌。

（四）科技企业孵化器须对申报入库所提交的各项材料及

数据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发现申报材料弄虚作假，将取消入库资

格并录入企业征信平台，两年内不再受理相关申请且取消其申

报各类财政性政策补助资格。情节严重的，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
五、附则

本细则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12

月 31 日。由区科委负责解释。

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

2019 年 8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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